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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內地交流團須知和規定  

 

內地交流團的目標  

 

(1) 由專項基金資助的內地交流團 (交流團 )旨在提升非政府機構 (機

構 )員工對國家事務 (特別是社會福利服務 )的認識和國家安全意

識。交流團和相關活動不可為個人或團體作政治、宗教或商業宣

傳，並須符合交流團的目的和目標。交流團不得牟利、籌款及作商

業用途，並須配合政府政策。  

(2) 機構應善用核准撥款，避免奢侈，並審慎規劃行程，以盡量提供更

多學習機會。純娛樂或觀光活動不會獲得批准。所有行程必須經社

會福利署 (社署 )評估方合資格獲得撥款。  

資助  

 

(3) 專項基金會為每個交流團提供 3 天資助。每名參加者的單位資助

額 1 介乎 3,500 元至 4,000 元，視乎擬議交流團的交流地點和行程

等因素而定，並須經社署評估及審批。專項基金會承擔每名參加交

流團的管治委員會成員的 50% 單位資助額。相關機構須承擔管治

委員會成員餘下的交流團開支，而且不得把有關開支記入整筆撥

款或整筆撥款儲備項下。  

(4) 交流團所獲資助 (即單位資助額 x 實際總參加人數 )必須完全滿足

所有服務規定，以及支付交流團的所有開支，包括但不限於從香港

前往內地的交通、來往內地各參觀地點的交通、整個行程的住宿和

膳食 (包括早、午、晚三餐 )、旅遊助理、旅行社 (如適用的話 )、保

險、培訓材料，以及其他雜項、行政和應急安排開支等。資助不包

括所需要的非消耗性物品 (例如電腦、電腦軟件、攝錄機和錄音機 )

開支，以及個人物品／個人開支 (例如行李和行程以外的額外膳食

或住宿開支等 )。以上例子僅供參考，並非盡錄。  

由參加者承擔的費用  

 

(5) 機構不應向參加者徵收任何費用。然而，參加者應自行支付個人物

品／個人開支，以及個人旅遊保險的保費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單位資助額只會在參加者完成相關交流團整個行程後方可獲得發放，或是在參加者參加交

流團後因不可預見的情況未能完成行程，而又能提出充分並獲社署接納的理據時方可獲發

放。為免生疑問，如有關機構安排的名額沒有任何參加者，社署不會就該名額發放資助或

支付任何款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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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規定  

(6) 交流團須至少為期 3 天，而活動須從第 1 天上午開始，到第 3 天

下午結束。機構須以附錄 B1 提交行程，社署強烈建議機構遵循所

提供的交流團規程和行程範本。社署會在 2024  年第三季向機構提

供首個行程範本，以供參考。  

(7) 機構應聯繫內地官員 (包括但不限於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

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官員，以及其他相關政府官員及內地福利機

構 )，以規劃參觀、培訓和會議的具體內容及相應的後勤安排。  

(8) 機構應統籌交流團相關事宜，並在行程中率領參加者拜訪內地相

關官員、福利機構、社區單位及／或其他相關持份者，以進行交

流，從而認識國家事務、國家安全和福利服務的發展。  

(9) 機構應舉辦社署所批准的交流團。如項目有重大改變，例如更改交

流團的目的地或取消交流團，申請機構應盡快填妥更新資料表格

(附件 3)以通知社署。如社署認為機構對交流團所作改動超出資助

範圍或違反《專項基金申請須知》所載條款，社署保留撤回全部或

部分撥款的權利。  

(10) 為使更多人受惠，機構應避免重複提名同一員工參加交流團。如同

一員工被提名多於一次，有關機構應向社署解釋。此外，交流團的

參加者宜為社會工作者，但非社會工作人員仍可獲提名參加。機構

須保存社會工作人員和非社會工作人員的參加人數，並在交流團

的評估報告中提供這些數據。  

(11) 機構應負責所有參加者在交流團舉辦前後的報名及後勤安排，例

如安排住宿和交通、購買保險，以及處理參加者的特殊需要和特別

情況。如機構透過聘用獨立承辦商舉辦交流團，應確保承辦商舉辦

的交流團符合《專項基金申請須知》及《舉辦內地交流團須知和規

定》列出的所有規定。  

(12) 機構應在交流期間為參加者提供 3 星或以上級別的內地酒店或同

等住宿，而房間應為設有 2 張單人床的雙人房 (如因不可預見的情

況而無法安排雙人房，可提供同等或更高標準的替代房間 )。機構

有責任確保在任何情況下，可在同日安排同等質素的應急住宿。為

免生疑問，機構不會因提供替代住宿引致成本增加而獲發核准資

助以外的任何款項。  

(13) 機構應提供往返香港與內地的交通，包括高鐵 (二等或以上級別的

座位 )或其他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。機構須確保可在鐵路服務中斷

或其他不可預見的情況下安排應急交通工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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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機構應提供有助各交流團順利舉行的其他服務，包括但不限於以

下各項：  

(a)  所有後勤支援服務和所需安排，包括預訂會議室、支付演講

費，以及提供視聽器材、紀念品、小冊子、制服、拍照橫幅和

參加者證書；  

(b) 在行程期間為殘疾人士提供簡易通道和一切所需支援；  

(c)  支付參加者須付的導遊和司機小費，以及其他相關費用；以及  

(d) 在參加者有特殊需要或遇緊急情況 (例如患病 )時提供支援和

協助。  

(15) 社署不會為獲資助交流團引致的索償、要求及法律責任承擔任何

責任。機構須確保已就交流團向香港認可的保險公司購買相關保

險 (包括公眾責任保險和第三者責任保險等 )，以及為參加者購買合

適的綜合團體旅遊保險 (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香港境外支援服務的

疾病及意外醫療保障等 )。參加者可按個人需要額外購買合適的個

人綜合旅遊保險 (包括但不限於個人意外保障、醫療費用保障和緊

急救援服務等 )，但不會獲專項基金資助。  

(16) 所有有關交流團的出版物和影音製作不得侵犯他人版權或知識產

權，亦不可作販賣用途。機構須確保提供和使用此類材料和資訊不

會構成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知識產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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